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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B7_A5_E9_A1_BB_E5_c123_282092.htm 疑，权利与义务关系

的明确、清晰，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根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所系

。因此，任何含混乃至颠倒二者界限，将（公民）权利义务

化或将（政府）义务权利化的做法，必然都是极其危险的⋯

⋯ 根据南昌市出台的政策，农民工子弟要想和当地学生一样

享有平等享有教育资源，必须满足四条硬性规定，其中之一

是：“（农民工）必须已办理养老保险”。对此，当地教育

官员表示：“设定这些条件实际是为农民工好，对他们负责

任。国家有规定，用工单位必须办理养老保险，签订劳动合

同。这是农民工理应享受到的权利，大家要力争自己应该享

受的合法权利才是”。 很明显，此一农民工子女入学条件，

极具迷惑性。迷惑就迷惑在，与子女平等享受教育资源一样

，该条件办理养老保险本身也是一种权利，以权利来限制（

敦促）权利，似乎显得温情脉脉、用心良苦所谓“实际是为

农民工好”。然而，迷惑毕竟只能是迷惑，现实中，当地农

民工因此而得到的“实际”，却非但不好，反而更糟囿于劳

资双方地位、博弈能力严重不平等的用工环境，结果只能是

：不仅养老保险的权利几乎享受不到，而且子女入学的权利

也一起失落。 由此，不能不回头反省这样两个根本性的问题

：是否可以用一项“必须”的权利来限制另一项权利？这样

一种将权利必须化的限制，究竟是为谁好？实质是什么？ 对

于前一个问题，笔者的回答是，权利只能用来保障，而不能

必须。道理很简单：权利的本质即自由，自由则意味着可选



择、不受强迫，而所谓必须如何如何，无论是出于好心还是

恶意，均已至少从形式上构成了一种强迫。因此，以不自由

的强迫施加于权利，结果必然是从价值根基上对后者的颠覆

。 诚然，任何权利都有相对应的义务，比如，养老保险权利

对应的劳动保障义务、教育权利对应的提供和均衡教育资源

的义务，而义务当然都是必须的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这些必

须的义务，主要或者首先是谁的义务？换言之，谁是必须履

行这些义务的主体？先看养老保险，《劳动法》规定：“用

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，缴纳社会保险费”

（第72条）；“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由劳动

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”（第100条）。再看子女教育，《

义务教育法》规定：“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

性事业”（第2条）“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

法规定的各项职责，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

利”（第5条）。答案无疑很清楚，为保障农民工养老保险、

子女入学的权利，真正需要履行“必须”义务的，既是用人

单位、学校，更是国家、地方政府。 我们从报道中看到的，

面对微乎其微的农民工劳动合同签约状况，当地有关部门并

没有履行多少法定的责令义务，而对民工子女入学设限，真

实理由更是：“教育资源十分有限”，“学校根本没法承受

”。 无疑，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明确、清晰，是现代法治社会

的根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所系。因此，任何含混乃至颠倒二者

界限，将（公民）权利义务化或将（政府）义务权利化的做

法，必然都是极其危险的，其损害和危及的将不仅是一个具

体群体的生活权益，更是整个社会秩序基础本身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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